
芒市勐焕街道办事处2021年预算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非税安排—勐焕街道办事处2020年州级文明单位奖补助资金。

立项依据

立项依据为：《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命名德宏州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的通报》（德办通〔2020〕72号）、《关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奖励事项的通知》（德文明委〔2014〕7号）。

项目实施单位

勐焕街道办事处党政综合办。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 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命名德宏州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的通报》（德办通〔2020〕72号）文件精神，勐焕街道确认保留州级文明单位荣誉（2020—2022年度）。参照《关于贯彻执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奖励事项的通知》（德文明委〔2014〕7号）文件要求。
项目实施内容
按2020年10月份应发工资总额的50%奖励，发放文明单位奖励金。
资金安排情况

资金安排为29.96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按2020年10月份应发工资总额的50%奖励，共计发放奖励金29.96万元。其中，调入、调出人员按照实际在单位时间所占月数发放，2月份调入的9人按11个月发放，10月份调入的1人按2个月发放，10月份调离的1人按10个月发放。
项目实施成效

开展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能不断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培育文明新风尚，增加全体干部职工参与精神文明创建的积极性，更好地服务于文明城市建设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